
破解垃圾处理收费难题

———陈海滨口述中山市率先在全国采用“水消费系数法”计征垃圾处理费过程

核心点题

现在水费是多少钱一吨？有人说 3 块多，有人说一块多。实际上，中山供水居民用水水

价是 1.71 元/吨，同时要附加 0.95 元/吨污水处理费，另外还有 0.31 元/吨的垃圾处理费。

推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难点是“收缴率低”和“收费成本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采

用合理、可行、高效的收费办法。中山垃圾处理费开征工作自 2004 年年初启动，2005 年 5
月通过价格听证，同年 8 月 1 日正式开始在中心城区范围内率先征收。中山生活垃圾处理费

在全国率先采用“水消费量折算系数法”计收生活垃圾处理费，垃圾处理费收缴率达 97%
以上，收费成本仅 1%。中山采用“水消费系数法”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成功实践，证明

借助成熟的水收费系统作为收费平台是解决当前垃圾处理收费问题的可行办法。

亲历过程

长期以来，城市垃圾处理一直被视为公益事业，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但是有限的

资金来源对于巨大的建设投资和不断上涨的垃圾处理成本只是杯水车薪。中山市曾在 2002
年按照当时的处理水平制定了 60 元/吨的收费标准，但是 2005 年技术水平测算的垃圾处理

成本是 167 元/吨,两者相差甚远。以中心城区为例进行比较：2004 年，中山市日排放垃圾约

500 吨，全年经费开支 1700 万元，其中中山市财政拨款 1100 万元。在新建的中心组团垃圾

综合处理基地投入运营后，年费用将成倍增加。逐年递增的垃圾处理经费已给地方财政带来

很大的压力，而成倍骤增的资金需求是中山市财政无法承担的。这也是各地政府治理垃圾污

染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难题。因此，开拓新的资金渠道势在必行。

当时，由华中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与中山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组成的课题组结合

中山市社会经济条件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将“水消费系数法”用于计征垃圾处理费实践—

—通过抽样调查、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分别确定其垃圾产生量与水消费量的换算关系（折

算系数）。如居民组水消费系数为 3.49（公斤/吨），而工业组水消费系数为 4.66（公斤/吨），

依次类推测定其余 6 个消费群体（组）的折算系数。

2005 年 5 月 18 日，中山召开开征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听证会，当时我作为项目负责人向

媒体、听证代表解释，采用“水消费系数法”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居民用水用得多，垃圾

费就交得多，解释清楚了听证会一下子就通过了。当年 8 月 1 日起中山就开始按照“水消费

系数法”征收垃圾处理费。“水消费系数法”是集成了多种方法优点的一种新型收费方法。

从征收方式看，其本质仍属委托收费的范畴；从计量方式看，它属于计量收费，只是这个“量”

是由用水消费量来换算出来的分类（组）平均量，而无需逐一统计垃圾产生量，因而过程简

单、明了。许多媒体也对这种“在国内其他城市尚没有先例”的做法进行报道。

发改委价格司在 2006 年的调研表明，各省、市现行的收费工作普遍存在收缴率低和收

费成本高这两大突出问题：开征垃圾处理费的城市的征收率大多在 30％－50％之间；收费

成本一般为实际收缴额的 20％－50％，这就使得收费补偿垃圾处理费用的目的性大大降低。

另外，现行的收费办法及实行过程中还存在标准偏低，处理费收缴和使用不规范等问题。

但是中山在 2005 年 8 月 1 日采用“水消费系数”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其收缴率达 97%
以上，收费成本仅 1%。“水消费系数”的折算系数是指每消费 1 吨水的社会经济活动或生活

过程所产生的生活垃圾量的比率。按每消费 1 吨水计算，收费标准为居民类 0.31 元等 7 类。

持有民政部门有效证明的烈属、五保户、孤寡老人及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

的特困户，免征生活垃圾处理费。这一方法彻底解决了垃圾处理费收缴过程中的“收缴率低”

和“收费成本高”的难题。惠州、深圳、来宾等城市已采用“水消费系数法”收缴垃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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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同样取得良好效果。

影响意义

开征生活垃圾处理费，可以确保垃圾处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水消费系数法”简化和

规范了计量、计费方式与征收过程，操作方便。该方法把垃圾计量、计费环节及征收等环节

有机结合，使多个环节的工作一并完成。另外，该收费机制稳定，可靠，2006 年中国自来

水普及率城市达 93.83％，县城达 81.15％，供水收费系统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

已由计算机系统实现自动化操作，其程序与过程规范、稳定。“水消费系数法”以供水收费

系统为收费渠道，保证了收费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水消费系数法”收费过程公开、公正、公平。将垃圾费并入水费系统收取，保证了其

程序与过程规范、稳定，并从技术角度杜绝了“拒交”“漏交”“少交”等现象，以及由于人

为操作所造成的不公正乃至腐败行为，保证了“排污者付费”原则的施行，体现了社会总体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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